通   知
各代理报关企业：

节假日期间，为保证进出口货物的正常通关，首都机场海关单证审核处和物流监控处决定在五·一节期间（5月1日至5月7日）各业务现场采取以下三种方式办理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手续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进口
一、担保验放、应急鲜活货物的通关按原管理办法正常办理。

二、部分业务现场安排人员值班，值班时间为5月3日、6日8：30—12：00，非担保验放、应急鲜活货物的通关由值班员负责办理。

1、国航、BGS、华北空运及空港库区进口货物的接单审核、放行统一在1号海关楼大报关厅办理（D类快件报关由快件处负责，具体管理办法由快件处制定）。国航、BGS、华北空运库及空港库区进口货物的查验由查验及放行值班人员负责，出口货物查验由物流监控处转关科早晚班驻库关员负责。

2、需办理节假日通关的货物，已打出正式报关单的按正常货物通关办理相应手续，未打出报关单的货物需手填报关单并随附所需许可证件，值班关员审核无误后，为其办理接单和放行手续。

3、无税费或免税费的进口货物，凭手填报关单和其他许可证件办理接单和放行。应税货物需交纳与税款等值的抵押金，由值班关员负责开具《北京海关抵押金缴款书》，农行5月1日至5月7日在1号海关楼大厅设有值班窗口，企业或代理缴纳抵押金后方可办理相应的通关手续。

4、所有办理节假日通关的货物所需许可证件（包括复印件）必须齐全，否则不予办理。

5、由单证审核处值班科室留存进出口货物的全套报关单据，代理或企业须在节假日后5个工作日内到现场（01报关单在通关一科， 07报关单在通关二科，16报关单在通关三科）办理结案手续。

6、节假日期间办理保证金（函）进出口手续，但不办理结案退款手续。
出口
出口货物的接单审核、放行在出口拼装区报关厅办理，出口拼装区早晚班及驻库人员5月1日-7日24小时不间断办理出口担保验放货物、应急鲜活货物、出口转关货物的接单放行及查验手续。出口拼装区只在5月2、4、6日上午8：30-12：00办理其他正常出口货物的通关手续，其他时间不办理。
三、采取预约通关方式。

1、节假日期间，对需分拨到京信的货物应留机场国航库在1号海关楼办理相应通关手续。对已分拨到京信的货物需办理节假日通关的，企业或代理应在4月30日11：00前向单证审核处单证管理科提出申请（1号海关楼213房间 联系人：裴晓坤 联系电话：65395850）。

2、京信（国航市内库）不留人值班，如有紧急货物需要通关，由企业或代理向单证审核处或物流监控处值班人员提出，由值班人员电话通知通关三科科长关万录，安排人员到现场办理货物通关手续。
3、其它非值班时间需办理通关手续的，提前与现场值班人员预约。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单证审核处  物流监控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4年4月26日

